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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暑期，别让孩子玩危险游戏
主审此案的法官孙玉明告诉记者，

每逢假期，因为游玩发生意外导致孩子
受伤的案件便呈高发趋势，除了浩浩的
案子，仅她手中目前就还有两起类似的
案件尚未审结。

孙玉明提醒说，作为游乐设施的所
有人，经营过程中，应时刻注意安全防
范，确保孩子们的人身不受伤害，否则将
承担法律责任。

而对于监护人，孙法官以一位母亲

的身份也想提个醒，对孩子一定要尽到

监护义务，不能到了游乐场所便将所有

的责任都交给对方，自己放松安全意识，

一旦发生意外，要第一时间保留相关证

据，及时与对方沟通，避免日后索赔时遭

遇困难。

线索提供 王欣 若愚 王帅

窨井盖下陷导致路面形成坑洞

昨日上午，记者见到了家住在汝河
小区的马先生。

马先生说，汝河路大部分路段是双
向两车道，路上窨井盖下陷，变成一个
个深坑，很多市民从井盖旁经过时都要
绕开，很不方便。

记者跟随马先生，沿着汝河路从
西三环到交通路来回走了二遍。

在汝河路华山路口，记者看到这一
段汝河路路面已经严重凹陷，路面凹凸
不平，路口东侧还有几个坑洞，很多车
经过路口都要减速。

汝河路嵩山路口东侧，路面大面
积凹陷。“如果下雨，这里很容易形成
积水点。”马先生说。

从西三环到淮北街这一段，汝河路
都是双向两车道，路上窨井盖分布不规
则，有的在路中间，有的在路两边，但井
盖下陷随处可见。

在汝河路与嵩山路、华山路的交叉
口，路面不仅凹陷，还有很多坑洞。

在汝河路桐柏路口路西，记者看到
这里的窨井盖下陷很深，约 3 厘米，井
盖周围的路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陷，远
远看去，就像是被井盖砸出来的大坑。

自己买的林地
就能随便砍树？

自己买下一片林地就可随
意砍伐，砍多砍少与别人无关？
要是你这样想，那你就错了。

昨天，惠济区法院审结一起
滥伐林木案，耿某等5名被告人
被依法以滥伐林木罪分别判处
7000至5000元不等的罚金。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为赚钱，5人砍了97棵杨树
今年 46 岁的耿某等 5 人都

是惠济辖区的农民。
去年 8 月，5 人得知管城区

的李先生要卖自家地上种植的
杨树，便当起了中间人，替李先
生找买主。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买主欲
以1.5万元价格买下总蓄积量约
22 立方米的 97 棵杨树，要求树
木采伐完毕后交付。

眼看有钱可挣，5 人顾不得
想太多，给了卖主李先生 1万元
后，他们以每天 150元的价格雇
了伐木工人，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便将树砍伐完毕。

5 人将树木交给买主张某
后，每人分得了近1000元。

熟料钱还没捂热乎，当地森
林公安机关就开始在村子里对
这起案件进行侦查。5人随后投
案自首。

采伐林木必须申请林木
采伐许可证

法院认为，耿某等 5人未经
林业部门批准颁发采伐许可证，
擅自采伐林木，属滥伐行为，所
滥伐林木立方蓄积量数量较大，
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滥伐林
木罪。

鉴于耿某等人能够主动自
首，认罪态度较好，并能积极缴
纳罚金，法院对耿某等 5人各作
出如下判决：以滥伐林木罪分别
判处 7000 至 5000 元不等的罚
金。

收到判决的一刻，耿某满腹
的悔意：“本想伐树捞点钱补贴
家用，不料犯了法，不但血本无
归还要受罚，我今后一定会记住
这个教训，并且告诫乡亲们再伐
树一定要去办证，千万不能走我
的老路啊。”

主审法官表示，任何单位和
个人都不得滥用所有权乱砍滥
伐。《森林法》中规定，除农村居
民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
的零星树木外，采伐林木都必须
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并按照林
木采伐许可证规定进行采伐。

一些村民认为砍伐自家种
植的或购买砍伐他人种植的树
木不需要向林业部门报批，从而
无意识地犯了滥伐林木罪，因此
要熟知林业政策法规，清楚滥伐
林木的性质，遵守法规，保护好
珍贵的森林资源。

线索提供 维佳 白艳

《寻找郑州最烂的路》系列报道

曾经，宽敞整洁，绿树成荫
如今，坑洞不断，窨井盖下陷随处可见

汝河路成了“人走人怨的烂路”
昨日，市民马先生致电晚报96678：我家住在汝河小区，汝河

路是整个小区居民出行的必经之路，但这条路由于年久失修，很
多路段的路面坑洼不平，窨井盖下陷，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烂路。

郑州晚报记者 王译博/文 白韬/图

记者和马先生驱车沿汝河路从交通路往
西三环走，越往西走，路况越差。

从交通路到大学路这一段，虽然路面很
窄，但基本平坦，还算好走。

过了大学路，汝河路路面突然变得宽阔，
从双向两车道变成了双向六车道。这种宽阔
的路面一直持续到淮北街，这段路两边是一
个新建的高档小区。

“是不是因为新小区才修的路？可我们
这些住在旧小区里的住户出门也需要宽阔的
马路啊。”马先生表示很无奈。

过了淮北街，汝河路又恢复了两车道，道
路瞬间变得拥堵，电动车和机动车都争相往
路中间走。

路面下陷、凹凸不平，窨井盖下陷是汝河
路淮北街以西路段的常态。

在汝河路工人路口东北角，记者注意有
一个深约 40厘米的大坑，人行道下面已经成
了空洞。不知道是谁用树枝和几块砖围在了
深坑周围，提醒过路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

马先生说，汝河路沿途有很多小区，现在路
上的车辆越来越多，“一到上下班时候，仅有两
个车道的这段汝河路上就会变成一锅粥，电动
车、自行车和小轿车都在抢路，谁也不让谁”。

“汝河路是郑州比较老的一条路，1985年
开始修建，曾经道路宽敞整洁，人行道绿树成
荫，为大家出行提供了方便，但现在却成了人
走人怨的烂路。”马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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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充气床，10岁男孩摔成七级伤残
主审此案的法官手里还有两件类似案件

去年暑假，10岁的浩浩（化名）跟妈妈去玩充气床，结果摔伤了左臂。因为赔偿，他们将游乐场告上法庭。
昨天，充气床的所有人贺先生被判决承担70%的责任，因孩子的妈妈当时只顾在一旁和别人聊天，未尽到监

护责任，所以也要承担30%的责任。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玩充气床，男孩摔成七级伤残
浩浩家住淮河路一小区。
去年7月8日下午，放暑假的浩浩在妈妈崔

女士的陪同下，持消费卡到淮河路郑密路口向
北约100米的一处健康乐园游玩。

崔女士介绍，当天浩浩像往常一样，一进游
乐园就直接上了充气床玩耍。因为充气床上不
让家长陪同，崔女士便坐在一边，和其他孩子的
家长聊天说话。

突然，浩浩的一声惨叫打断了崔女士的闲
聊。原来浩浩不慎摔倒，弄伤了左臂。

崔女士说孩子受伤后，她心急如焚，顾不上
找游乐园的人理论，就赶紧带着孩子到附近的
河南省电力医院治疗。

经过河南省电力医院和郑州市骨科医院前

后两次诊断，浩浩“左肱骨踝上骨折；左桡神经

损伤”。经过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浩浩的伤情

已经构成七级伤残。

责任三七开，家长与游乐场同担责
由于与对方协商赔偿不成，崔女士代表浩

浩将该游乐园的所有人贺先生告到了中原区
法院。

面对高额索赔，贺先生觉得自己冤枉。

针对双方的分歧，法院经过调查认为，根据

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

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

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贺先生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鉴于事发时浩浩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监

护人崔女士对于消费卡上注明的注意事项应为

明知，却未尽到监护职责，亦应承担一定责任。

最终法院认定，贺先生承担 70%的赔偿责

任，余下部分由浩浩的监护人承担。昨日，法院

判决，贺先生赔偿浩浩各项经济损失47848.5元；

驳回浩浩过高部分的诉讼请求。


